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现向大会书面报告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
一、202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全面落实“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在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斗、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紧”和“难”的基础上较好地确保了全年收支预算实现总体平衡的预期目标，较好地发挥了财政的基础和支柱作用，财政总收入保持稳定增长。2025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总收入达到2526.25万元，比上年实际减少4.17%，完成年初预算的108.04%。

2025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17.34万元，主要是区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9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517.34万元，基金支出8.91万元。镇财政在确保各项刚需支出的同时，努力开源节流，积极筹措资金，保障了本年度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和相关重要工作的经费，年终达到了收支平衡。

（一）2025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分项目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71.42万元，主要为行政人员经费和机关公务经费、党务经费、群团事务经费。由于机关人员支出列支科目的调整，完成年初预算的127.94%。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92万元，主要用于在职及退休人员经费、五保供养、老年福利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100.89%。 

3、卫生健康支出90.7万元，主要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政补助、医疗保障和计划生育事务等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101.05%。

4、城乡社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8万元，主要用于集镇管理、困难户建房配套补助等项目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8.9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79.59%。

5、节能环保支出55.05万元，主要用于环保所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等项目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99.93%。
6、农林水支出638.72万元，主要为人员经费、村级运转保障经费。由于清洁城乡、农村环境整治、小城镇环境整治等项目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92.91%。

7、交通运输支出58.29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路硬化及抢险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00%。

8、住房保障支出89.96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纳支出，完成年初预算98.69%。

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6.41万元，主要用于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支出，完成年初预算55.45%。
财政资金是全镇上下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为了开源节支，促进财政良好运行，顺利推进各项工作，2025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和管理制度，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财政审批制度，保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以及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时足额拨付各项专项资金，加大对专项资金的跟踪，切实提高财政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树立了过紧日子的思想，在保增长、保运转和保稳定的前提下，确保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性行政支出，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领域建设。
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财政收入预算
2026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总收入预算目标为2436.65万元，比上年实际增加4.2%。

 基金预算收入和其他专项资金收入要根据区政府和区级部门项目安排再追加。

（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026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安排的一般预算支出为2436.65万元,分项目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862.57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4.61万元。 

3、卫生健康支出支出96.63万元。

4、农林水支出504.96万元。

5、住房保障支出92.77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62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66.8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455.69万元。
（三）财政其他专项资金支出安排

2026年重庆市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财政其他专项资金年初无预算安排支出。

随着乡镇财政体制的调整、税费改革深入推进以及各项事业建设发展需要，2026年镇财政收支矛盾仍将比较突出，为此必须狠抓经济建设，开源节流，扎扎实实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从实压减“三公”经费。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会议、培训、差旅等经费管理办法，加强对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方面支出事项的审批管理。
（二）强化税收征管，做好协税护税工作。加强与税务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工程项目完税入库，确保税收应收尽收。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生活保障政策的落实，完善帮扶救助体系，保障和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四）规范财政管理。在财政运行过程中，建立科学合理、权责明晰的工作体系，责任到人，从严执行预算，加强项目支出管理，实施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2026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指导，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力展现财政新担当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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